機器腳踏車冷車行車型態排氣污染測試方法及程序修正總說明
我國機車第五期排放標準已於九十六年七月一日起正式實施，並依「機器腳踏車冷車行車型態排氣污染測試方法及程序」（以下簡稱機車冷車行車型態測試程序），在車體動力計上進行機車之排氣污染量測試，考量國內現階段使用需求與國際車輛排氣法規調和趨勢，為促進國內機車產業與世界技術同步發展並保護國內空氣品質，本署對「機車冷車行車型態測試程序」名稱與部分條文已不符合現階段需求。另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條第八款之車輛定義於一百零一年五月八日修正已將機器腳踏車改為機車，本公告名稱應配合修正，爰擬具「機車廢氣排放測試方法及程序」諸項條文，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條第八款之車輛定義於一百零一年五月八日修正已將機器腳踏車改為機車，本公告名稱應配合修正，名稱修正為「機車廢氣排放測試方法及程序」，內文之“機器腳踏車”名詞修正為“機車”。

二、新增品管測試亦可使用市售用油之規定，以及替代清潔燃料及混合燃料車輛與複合動力電動車之測試用油規定。（修正條文貳、一、(五)）

三、修正空車重之定義。（修正條文貳、一、(六)、1）

四、新增複合動力電動車之相關測試規定。（修正條文貳、一、(八)）

五、車輛速度量測精確度改與歐盟規定一致。（修正條文貳、二、(二)、4）

六、新增動力計阻力設定確認相關規定，改與歐盟規定一致。（修正條文貳、二、(二)、6）

七、刪除參考車重範圍之文字敘述以符合實際情況。（修正條文貳、二、(二)、6）

八、輔助冷卻風扇之相關規定改與歐盟一致。（修正條文貳、二、(二)、7）

九、溫度與大氣壓力量測精度改與歐盟規定一致。（修正條文貳、二、(七)、1）

十、參考環境改與歐盟規定一致。（修正條文貳、二、(八)）

十一、因不符現況，故刪除。（刪除條文貳、二、(九)）

十二、容許誤差、惰速、加速、減速與定速之相關規定改與歐盟一致。（修正條文貳、二、(十)）

十三、規範測試前測試用油添加量。（修正條文貳、三、(一)）

十四、新增收集測試期間車輛排氣之裝置可為開放式之裝置，改與歐盟一致。（修正條文貳、三、(四)、3）

十五、新增手動阻風門使用規定，與歐盟一致。（修正條文貳、三、(四)、6）

十六、新增取樣系統之氣體流量規定，與歐盟一致。（修正條文貳、三、(四)、8）

十七、新增具惰轉熄火（idling stop）功能車輛之除外條款。（修正條文貳、三、(四)、14）

十八、參考環境已修正為101.33 kPa、273 K，故污染物在參考環境時之密度亦同步修正。（修正條文貳、三、(七)）

十九、引用標準皆採與歐盟一致之標準。（修正條文貳、四）

二十、試驗用油規範與歐盟一致之規範。（修正條文表8）

二十一、新增「機車惰轉狀態污染測試程序」之相關規定，使惰轉狀態污染測試之程序更明確。（草案附錄一）

機器腳踏車冷車行車型態排氣污染測試方法及程序修正公告對照表
	修正公告
	現行公告
	說明

	主旨：修正「機器腳踏車冷車行車型態排氣污染測試方法及程序」，名稱並修正為「機車廢氣排放污染測試方法及程序」（如附件），並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七月一日起實施。
	主旨：修正「機器腳踏車冷車行車型態排氣污染測試方法及程序」，自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七月二十日起實施。
	考量國內現階段使用需求與國際車輛排氣法規調和趨勢，為促進國內機車產業與世界技術同步發展並保護國內空氣品質，本署對「機車冷車行車型態測試程序」名稱與與部分條文已不符合現階段需求。另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三條第八款之車輛定義於一百零一年五月八日修正已將機器腳踏車改為機車，本公告名稱應配合修正，爰擬具「機車廢氣排放測試方法及程序」諸項條文，修正重點說明如附件。

	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四十四條第三項。
	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四十四條第三項。
	法源依據未修正。

	
	公告事項：

一、本公告之修正總說明、條文對照表及公告內容如附件。

二、本署九○年一○月二十四日環署空字第○○六七三二五號公告「機器腳踏車冷車行車型態排氣污染測試方法及程序」自本公告實施日起停止適用。
	依現行法制作業規定予以刪除。


機器腳踏車冷車行車型態排氣污染測試方法及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公告
	現行公告
	說明

	機車廢氣排放測試方法及程序
	機器腳踏車冷車行車型態排氣污染測試方法及程序
	修正法規名稱。

	壹

本測試方法及程序適用於施行日期九十三年一月一日排氣量未達700c.c.之機車在車體動力計上之排氣污染量試驗。
	壹

本測試方法及程序適用於施行日期九十三年一月一日排氣量未達700c.c.之機器腳踏車在車體動力計上之排氣污染量試驗。
	機器腳踏車修正為機車。

	壹、一
一般規定
	壹、一
一般規格
	修正部分文字。

	壹、一、(一)

試驗結果表格如表１。
	壹、一、(一)

試驗結果表格如表１。
	本條文不修正。

	壹、一、(二)

機車之排氣污染量為模擬市區行車型態之排氣污染量。
	壹、一、(二)

機車之排氣污染量為模擬市區行車型態之排氣污染量。
	本條文不修正。

	壹、一、(三)

試驗結果以公克/公里(g/km)表示。
	壹、一、(三)

試驗結果以g/km表示。
	修正部分文字。

	壹、一、(四)

距離量測之精確度應在±0.01 公里(km)以內；時間之精確度應在±0.2 秒(s)以內。
	壹、一、(四)

距離量測之精確度應在±0.01 公里以內；時間之精確度應在±0.2 秒以內。
	修正部分文字。

	壹、一、(五)

使用之燃料為機車製造廠指定之燃料，但須符合表２之規定，並須與燃料消秏量試驗時所使用之燃料相同。

1、其潤滑油為機車製造廠指定之廠牌。

2、使用混合潤滑油的二行程引擎必須按照機車製造廠所規定的比例混合汽油和潤滑油。
	壹、一、(五)

使用之燃料為機車製造廠指定之燃料，但須符合表２之規定，並須與燃料消秏量試驗時所使用之燃料相同。

1、其潤滑油為機車製造廠指定之廠牌。

2、使用混合潤滑油的二行程引擎必須按照機車製造廠所規定的比例混合汽油和潤滑油。
	本條文不修正。

	壹、一、(六)

車重

1、空車重為機車在無裝載、燃料箱裝滿、潤滑油及冷卻水依規定充填之狀態下且原廠配件完備之車重。

2、參考車重為空車重加60公斤(kg)之重量。

3、慣性模擬車重為機車在車體動力計上測試時，模擬測試車之參考車重等級所設定之慣性模擬車重，詳如表３之規定。但能提供更詳細之車體動力計慣性模擬車重者亦可。
	壹、一、(六)

車重

1、空車重為機車在無裝載、燃料箱裝滿、潤滑油及冷卻水依規定充填之狀態下且原廠配件完備之車重。

2、參考車重為空車重加60公斤之重量。

3、慣性模擬車重為機車在車體動力計上測試時，模擬測試車之參考車重等級所設定之慣性模擬車重，詳如表３之規定。但能提供更詳細之車體動力計慣性模擬車重者亦可。
	修正部分文字。

	壹、一、(七)

正面面積相同，參考車重等級相同，引擎及附件相同，變速箱型式相同者，可視為同一車型試驗。
	壹、一、(七)

正面面積相同，參考車重等級相同，引擎及附件相同，變速箱型式相同者，可視為同一車型試驗。
	本條文不修正。

	壹、二、(一)

車輛狀態

1、試驗時只開動必須之動力。  

2、水冷式引擎水箱及恆溫控制器，必須在正常運轉狀況。

3、如引擎使用增壓器，所有控制器必須在原製造廠規定之正常位置，且在試驗中應正常運轉。

4、試驗前機車至少須累積行駛1000公里(km)以以上。

5、機車各部份所使用之機油，依照原製造廠之建議，並在試驗結果表格中註明。

6、機車之輪胎必須與登記試驗車型相同，胎壓與原製造廠規定相同。但車體動力`計規定之滾筒外徑在500公釐(mm)以以下時，可將胎壓提高30%至50%，此項資料均應註明於試驗結果表格中。

7、惰速及各種調整均應依原廠修護規範辦理，並註明於試驗結果表格中。

8、待試驗機車之排氣系統不可有任何洩漏，以免廢氣外洩，影響試驗結果。

9、試驗環境：氣溫為293K~303K，絕對濕度為5.5~12.2公克水/公斤乾空氣(g water/kg dry air)。
	壹、二、(一)

車輛狀態

1、試驗時只開動必須之動力。  

2、水冷式引擎水箱及恆溫控制器，必須在正常運轉狀況。

3、如引擎使用增壓器，所有控制器必須在原製造廠規定之正常位置，且在試驗中應正常運轉。

4、試驗前機車至少須累積行駛1000公里以上。

5、機車各部份所使用之機油，依照原製造廠之建議，並在試驗結果表格中註明。

6、機車之輪胎必須與登記試驗車型相同，胎壓與原製造廠規定相同。但車體動力`計規定之滾筒外徑在500公釐以下時，可將胎壓提高30%至50%，此項資料均應註明於試驗結果表格中。

7、惰速及各種調整均應依原廠修護規範辦理，並註明於試驗結果表格中。

8、待試驗機車之排氣系統不可有任何洩漏，以免廢氣外洩，影響試驗結果。

9、試驗環境：氣溫為293K~303K，絕對濕度為5.5~12.2gH2O/kg乾空氣。
	修正部分文字。

	壹、二、(二)

車體動力計及負載之設定。

1、以車體動力來模擬路面的計行車阻力。車輛在加速或減速期間之質量是利用飛輪或電氣補償方法模擬其等值慣性質量。

2、動力計的設定必須不受所經過時間的影響，亦不可以使車輛產生任何可感受到的震動和損害到車輛正常操作。

3、動力計必須安裝一種速度感測器，使測試車輛的駕駛者，能在任何時刻比較車輛的實際速度和所要求之速度，並且因此能夠使駕駛市區行車型態時，合乎要求之精確度。

4、車輛的速度是依動力計滾筒轉數來加以決定，對於速度超過10公里/小時(km/h) 時，它必須測到±1公里/小時(km/h) 之精確度。這種量測速度的裝置，必須和由動力計帶動的距離量測裝置相連接。

5、車體動力計提供之阻力由下列方程式計算：

F=CV2
其中

　F：為車體動力計提供的行駛阻力牛頓(N)。

　C：為定常數，其參考車重與慣性摸擬車重如表３。

　V：車速，公尺/秒(m/s)。

6、慣性模擬車重

車輛的參考車重在車體動力計上必須以慣性重量予以模擬，參考車重與慣性模擬車重之關係如表３所示，其範圍由100公斤(kg)至410公斤(kg)。

7、在車體動力計上試驗時，需有一輔助風扇作用在車輛冷卻系統（水冷式）或進氣口（氣冷式），以使測試車輛之引擎（冷卻水，機油）溫度與道路行駛中之溫度差在±5℃以內，風扇出口面積至少0.4平方公尺m2，風速與車速同步變化於10公里/小時(km/h)以上時，精確度為±10%，且風扇出口最低邊距離地面在0.15公尺(m)與0.2公尺(m)之間，風扇出口端距離車子在0.3公尺(m)與0.45公尺(m)之間。
	壹、二、(二)

車體動力計及負載之設定。

1、以車體動力來模擬路面的計行車阻力。車輛在加速或減速期間之質量是利用飛輪或電氣補償方法模擬其等值慣性質量。

2、動力計的設定必須不受所經過時間的影響，亦不可以使車輛產生任何可感受到的震動和損害到車輛正常操作。

3、動力計必須安裝一種速度感測器，使測試車輛的駕駛者，能在任何時刻比較車輛的實際速度和所要求之速度，並且因此能夠使駕駛市區行車型態時，合乎要求之精確度。

4、車輛的速度是依動力計滾筒轉數來加以決定，對於速度超過10km/h 時，它必須測到±1km/h 之精確度。這種量測速度的裝置，必須和由動力計帶動的距離量測裝置相連接。

5、車體動力計提供之阻力由下列方程式計算：

F=CV2

其中

　F：為車體動力計提供的行駛阻力(N)。

　C：為定常數，其參考車重與慣性摸擬車重如表３。

　V：車速(m/s)。

6、慣性模擬車重

車輛的參考車重在車體動力計上必須以慣性重量予以模擬，參考車重與慣性模擬車重之關係如表３所示，其範圍由100公斤至410公斤。

7、在車體動力計上試驗時，需有一輔助風扇作用在車輛冷卻系統（水冷式）或進氣口（氣冷式），以使測試車輛之引擎（冷卻水，機油）溫度與道路行駛中之溫度差在±5℃以內，風扇出口面積至少0.4m2，風速與車速同步變化於10 km/h以上時，精確度為±10%，且風扇出口最低邊距離地面在0.15公尺與0.2公尺之間，風扇出口端距離車子在0.3公尺與0.45公尺之間。
	修正部分文字。

	壹、二、(三)

廢氣取樣系統

1、廢氣取樣系統為量測機車在行駛一段距離內所排放廢氣之重量，量測時必須在可控制情況下，以大氣稀釋車輛所排放出之廢氣。

2、廢氣取樣系統計算廢氣量應符合下列之規定：

(1)機車排出之廢氣與稀釋氣體之總體積必須量測，並收集一定比例體積樣本作取樣。

(2)由污染物在收集樣本氣體中之濃度及在稀釋氣體之濃度，計算出其排放污染物之重量。

3、廢氣取樣系統在取樣過程中應有除去樣本氣體中水份之裝置。

4、機車廢氣取樣系統簡圖如圖1。

5、廢氣取樣糸統中所有管路不可有洩漏，且材質不得影響廢氣濃度。
	壹、二、(三)

廢氣取樣系統

1、廢氣取樣系統為量測機車在行駛一段距離內所排放廢氣之重量，量測時必須在可控制情況下，以大氣稀釋車輛所排放出之廢氣。

2、廢氣取樣系統計算廢氣量應符合下列之規定：

(1)機車排出之廢氣與稀釋氣體之總體積必須量測，並收集一定比例體積樣本作取樣。

(2)由污染物在收集樣本氣體中之濃度及在稀釋氣體之濃度，計算出其排放污染物之重量。

3、廢氣取樣系統在取樣過程中應有除去樣本氣體中水份之裝置。

4、機車廢氣取樣系統簡圖如圖1。

5、廢氣取樣糸統中所有管路不可有洩漏，且材質不得影響廢氣濃度。
	本條文不修正。

	壹、二、(四)

廢氣分析儀

1、廢氣由下列儀器分析：

CO、CO2由非發散性紅外線分析器(Non-dispersive Infrared Rays，簡稱NDIR)分析。

HC由火焰離子分析器(Flame Ionization Detector，簡稱FID)分析，以丙烷做校正，以碳當量（C1）來表示。

NOx由化學發光分析器(Chemiluminescent Detector，簡稱CLD)分析，具有NO2轉換為NO之轉換器。

2、精準度

分析儀的精確度在±3%以內。

3、校正

每一分析儀至少每日做一次標準氣體校正，每六個月做一次曲線校正。
	壹、二、(四)

廢氣分析儀

1、廢氣由下列儀器分析：

CO、CO2由非發散性紅外線分析器(Non-dispersive Infrared Rays，簡稱NDIR)分析。

HC由火焰離子分析器(Flame Ionization Detector，簡稱FID)分析，以丙烷做校正，以碳當量（C1）來表示。

NOx由化學發光分析器(Chemiluminescent Detector，簡稱CLD)分析，具有NO2轉換為NO之轉換器。

2、精準度

分析儀的精確度在±3%以內。

3、校正

每一分析儀至少每日做一次標準氣體校正，每六個月做一次曲線校正。
	本條文不修正。

	壹、二、(五)

廢氣體積量測

量測廢氣體積係由廢氣取樣系統來取得，精確度在±2%以內。
	壹、二、(五)

廢氣體積量測

量測廢氣體積係由廢氣取樣系統來取得，精確度在±2%以內。
	本條文不修正。

	壹、二、(六)

標準氣體

標準氣體包含純氣體及校正氣體，純氣體可用於校正及操作。

1、氣體

純氮：純度在99.95%以上，HC<1ppm，CO<1ppm，CO2<400ppm，NO<0.1ppm。

純空氣：純度在99.95%以上，HC<1ppm，CO<1ppm，CO2<400ppm，NO<0.1ppm。

氧：體積在18%至21%之間。

純氧：純度99.95%以上。

氫：純度40%之氫與純度60%之氦，及純度40%之氫與純度60%之氮；其HC皆不超過1ppm。

純氫：純度99.95%以上，HC不超過1ppm。

2、校正氣體

C3H8和純空氣。

CO和純氮。

CO2和純氮。

NO和純氮。

所有校正氣體之濃度精確度在±2%以內。
	壹、二、(六)

標準氣體

標準氣體包含純氣體及校正氣體，純氣體可用於校正及操作。

1、氣體

純氮：純度在99.95%以上，HC<1ppm，CO<1ppm，CO2<400ppm，NO<0.1ppm。

純空氣：純度在99.95%以上，HC<1ppm，CO<1ppm，CO2<400ppm，NO<0.1ppm。

氧：體積在18%至21%之間。

純氧：純度99.95%以上。

氫：純度40%之氫與純度60%之氦，及純度40%之氫與純度60%之氮；其HC皆不超過1ppm。

純氫：純度99.95%以上，HC不超過1ppm。

2、校正氣體

C3H8和純空氣。

CO和純氮。

CO2和純氮。

NO和純氮。

所有校正氣體之濃度精確度在±2%以內。
	本條文不修正。

	壹、二、(七)

其他設備

1、除非另有規定，溫度必須精確測量到±1.5℃。

2、大氣壓力必須精確測量到0.1千帕(kPa)。

3、絕對溼度（H）必須精確測量到±5％。
	壹、二、(七)

其他設備

1、除非另有規定，溫度必須精確測量到±1.5℃。

2、大氣壓力必須精確測量到0.1kPa。

3、絕對溼度（H）必須精確測量到±5％。
	修正部分文字。

	壹、二、(八)

參考環境

氣壓：101.3千帕(kPa)
氣溫：298K
	壹、二、(八)

參考環境

氣壓：101.3kPa

氣溫：298K
	修正部分文字。

	壹、二、(九)
空氣密度

機車在量測排氣污染量時，由下列公式計算空氣密度，當時之空氣密度與參考環境之空氣密度差額必須在±7.5%以內。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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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試驗時之空氣密度。
do：參考環境之空氣密度。
HT：試驗時之氣壓（千帕，kPa）。
TT：試驗時之絕對溫度(K)。
	壹、二、(九)
空氣密度

機車在量測排氣污染量時，由下列公式計算空氣密度，當時之空氣密度與參考環境之空氣密度差額必須在±7.5%以內。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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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試驗時之空氣密度。
do：參考環境之空氣密度。
HT：試驗時之氣壓（kPa）。
TT：試驗時之絕對溫度(K)。
	修正部分文字。

	壹、二、(十)

標準市區行車型態

1、表５為機車在車體動力計上試驗時所依循之駕駛行車型態週期(參考圖２)為其車速與時間的關係。

2、換檔時機

車輛按其換檔種類（非自動、半自動、自動），依製造廠之建議換檔而於加速時得到最平穩之加速度。

3、容許差額

車輛在車體動力計上駕駛時，車速與行車型態之速度相差應在1公里/小時(km/h)以內，時間相差應在0.5 秒(s)以內。

4、惰速

惰速期間以釋放離合器，檔置於空檔為原則。

5、加速

在加速段中儘量保持定加速度。

車輛之最大加速未能達到需要者，以油門加到最大位置，使車速達到加速段的速度，其增加的時間差額由減少加速以後之定速段時間來平衡。

6、減速

在減速段中儘量保持定減速度，油門全關，當車速達10公里/小時(km/h)時拉離合器。

若減速時間超過行車型態減速時間，則適當的使用煞車。

如車輛在不加油門及煞車之減速時間低於行車型態，其減少之時間差額，由增加接著的惰速段或定速段補償。

車輛在減速至車速為零時，應將排檔置於空檔，並釋放離合器。

7、定速

車輛經過加速段至定速段時，注意勿使車速上昇超過容許差額。

8、換檔分析

機車行車型態每段時間分配如表６所示。
	壹、二、(十)

標準市區行車型態

1、表５為機車在車體動力計上試驗時所依循之駕駛行車型態週期(參考圖２)為其車速與時間的關係。

2、換檔時機

車輛按其換檔種類（非自動、半自動、自動），依製造廠之建議換檔而於加速時得到最平穩之加速度。

3、容許差額

車輛在車體動力計上駕駛時，車速與行車型態之速度相差應在1 km/h以內，時間相差應在0.5 秒以內。

4、惰速

惰速期間以釋放離合器，檔置於空檔為原則。

5、加速

在加速段中儘量保持定加速度。

車輛之最大加速未能達到需要者，以油門加到最大位置，使車速達到加速段的速度，其增加的時間差額由減少加速以後之定速段時間來平衡。

6、減速

在減速段中儘量保持定減速度，油門全關，當車速達10 km/h時拉離合器。

若減速時間超過行車型態減速時間，則適當的使用煞車。

如車輛在不加油門及煞車之減速時間低於行車型態，其減少之時間差額，由增加接著的惰速段或定速段補償。

車輛在減速至車速為零時，應將排檔置於空檔，並釋放離合器。

7、定速

車輛經過加速段至定速段時，注意勿使車速上昇超過容許差額。

8、換檔分析

機器腳踏車行車型態每段時間分配如表６所示。
	修正部分文字。

	壹、三、(一)

機車在抵達測試區域準備做測試時。在預備區的環境溫度必須介於20℃～30℃之間。
	壹、三、(一)

機車在抵達測試區域準備做測試時。在預備區的環境溫度必須介於20℃～30℃之間。
	本條文不修正。

	壹、三、(二)

機車於車體動力計上以定速50公里/小時(km/h)，排氣量未達50立方公分(cc)者以定速40公里/小時(km/h)行駛10 公里(km)以上或行車型態週期連續行駛四次作為暖車。
	壹、三、(二)

機車於車體動力計上以定速50 km/h，排氣量未達50cc者以定速40 km/h行駛10 公里以上或行車型態週期連續行駛四次作為暖車。
	修正部分文字。

	壹、三、(三)

暖車後10 分鐘(min)內完成惰轉污染測試，熄火並推入靜置室開始靜置，靜置室溫度必須介於20℃～30℃之間。
	壹、三、(三)

暖車後10 分鐘內完成惰轉污染測試，熄火並推入靜置室開始靜置，靜置室溫度必須介於20℃～30℃之間。
	修正部分文字。

	壹、三、(四)

從機車開始靜置到依市區行車型態做測試開始時，所花的時間不可少於8小時(hr)，不可多於30小時(hr)，流程參考圖3。
	壹、三、(四)

從機車開始靜置到依市區行車型態做測試開始時，所花的時間不可少於8小時，不可多於30小時，流程參考圖3。
	修正部分文字。

	壹、三、(五)

機車在整個測試期間保持近乎水平，以避免不正常的燃料分佈。
	壹、三、(五)

機車在整個測試期間保持近乎水平，以避免不正常的燃料分佈。
	本條文不修正。

	壹、三、(六)

依照市區行車型態測試排氣污染。

1、如果車體動力計在2小時(hr) 內沒有運轉過，則應該使用非測試車輛，或相當的方法以50公里/小時(km/h) 的速度進行暖機，其時間至少15分鐘(min)以上。

2、機車於不須啟動引擎的情況下，放置到車體動力計上，該車之傳動輪須位於動力計的滾筒上。

3、排氣收集管應連接至車輛的尾管上，並確認其連接為氣密。

4、測試係於動力計上依照市區行車型態進行如圖２。當機車極速無法達到50公里/小時(km/h)時，未達50公里/小時(km/h) 部份以極速方式進行。且須記錄實際行駛速度和時間之關係，該行駛的速度和距離係利用車體動力計滾筒或軸的轉數來測量。

5、發動引擎及惰速 40 秒(s)後，開始取樣。

6、排氣是由測試間環境空氣來稀釋，並以固定流量比例導引進入排氣取樣收集袋內。

7、取樣流量的速率應該調整到使取樣氣體量足夠穩定分析用。

8、在(九)、之結果與計算中若採用權重a不等於權重b之計算公式時，於測試期間是由測試取樣系統將排氣導引進入二個排氣取樣收集袋內；第一個階段收集袋是收集市區行車型態最先390 秒(s)期間的排氣試樣。第二個階段收集袋是收集391 秒(s)至780秒(s)期間的排氣試樣。而九、之結果與計算中若採用權重a等於權重b之計算公式時，其780秒(s)測試期間可由測試取樣系統將排氣導引進入一個排氣取樣收集袋內或者可將排氣導入二個排氣取樣收集袋內。

9、排氣流量測量裝置及取樣選擇閥應加以調整，使得排氣取樣在第一階段時能被導引進入排氣取樣收集袋內，並使得環境空氣取樣也能進入另外一個袋內。

10、在取樣袋中的CO、CO2、HC及NOx的濃度隨後被分析。在每一階段所收集到相對應環境空氣試樣，是為了能夠對環境空氣濃度的影響做修正。

11、引擎應在最後一個減速車況後（780秒(s)）關閉，在引擎停止運轉同時停止取樣。

12、該引擎應依照製造廠附給車主手冊上的操作說明來啟動。在冷啟測試階段時，如果該引擎在發動10秒(s)後無法啟動，應停止發動並且找出啟動失敗的原因加以修復。若修復工作在30分鐘(min)內完成，則測試可以繼續進行。

13、如引擎啟動後又熄火，駕駛員應該重複該啟動程序，但機車在1分鐘(min)內無法再啟動，該測試應為無效且須進行修復工作。

14、如引擎在惰轉階段熄火，應立即再啟動，並繼續進行該測試。如果引擎不能立刻啟動，致機車無法跟上次一個規定之加速度，則應停止行車型態指示器但繼續取樣。當引擎再啟動時，行車型態指示器應該重新再作動。如引擎熄火是在操作型態期間而非惰轉階段時，則行車型態指示器應該停止，但繼續取樣。該機車應隨後重新再啟動並且加速到行車型態在熄火點所要求之速度，並繼續測試。
	壹、三、(六)

依照市區行車型態測試排氣污染。

1、如果車體動力計在2小時 內沒有運轉過，則應該使用非測試車輛，或相當的方法以50km/h 的速度進行暖機，其時間至少15分鐘以上。

2、機車於不須啟動引擎的情況下，放置到車體動力計上，該車之傳動輪須位於動力計的滾筒上。

3、排氣收集管應連接至車輛的尾管上，並確認其連接為氣密。

4、測試係於動力計上依照市區行車型態進行如圖２。當機車極速無法達到50 km/h時，未達50 km/h 部份以極速方式進行。且須記錄實際行駛速度和時間之關係，該行駛的速度和距離係利用車體動力計滾筒或軸的轉數來測量。

5、發動引擎及惰速 40 秒後，開始取樣。

6、排氣是由測試間環境空氣來稀釋，並以固定流量比例導引進入排氣取樣收集袋內。

7、取樣流量的速率應該調整到使取樣氣體量足夠穩定分析用。

8、在(九)、之結果與計算中若採用權重a不等於權重b之計算公式時，於測試期間是由測試取樣系統將排氣導引進入二個排氣取樣收集袋內；第一個階段收集袋是收集市區行車型態最先390 秒期間的排氣試樣。第二個階段收集袋是收集391 秒至780秒期間的排氣試樣。而九、之結果與計算中若採用權重a等於權重b之計算公式時，其780秒測試期間可由測試取樣系統將排氣導引進入一個排氣取樣收集袋內或者可將排氣導入二個排氣取樣收集袋內。

9、排氣流量測量裝置及取樣選擇閥應加以調整，使得排氣取樣在第一階段時能被導引進入排氣取樣收集袋內，並使得環境空氣取樣也能進入另外一個袋內。

10、在取樣袋中的CO、CO2、HC及NOx的濃度隨後被分析。在每一階段所收集到相對應環境空氣試樣，是為了能夠對環境空氣濃度的影響做修正。

11、引擎應在最後一個減速車況後（780秒）關閉，在引擎停止運轉同時停止取樣。

12、該引擎應依照製造廠附給車主手冊上的操作說明來啟動。在冷啟測試階段時，如果該引擎在發動10秒後無法啟動，應停止發動並且找出啟動失敗的原因加以修復。若修復工作在30分鐘內完成，則測試可以繼續進行。

13、如引擎啟動後又熄火，駕駛員應該重複該啟動程序，但機車在1分鐘內無法再啟動，該測試應為無效且須進行修復工作。

14、如引擎在惰轉階段熄火，應立即再啟動，並繼續進行該測試。如果引擎不能立刻啟動，致機車無法跟上次一個規定之加速度，則應停止行車型態指示器但繼續取樣。當引擎再啟動時，行車型態指示器應該重新再作動。如引擎熄火是在操作型態期間而非惰轉階段時，則行車型態指示器應該停止，但繼續取樣。該機車應隨後重新再啟動並且加速到行車型態在熄火點所要求之速度，並繼續測試。
	修正部分文字。

	壹、三、(七)

分析程序

1、收集於袋中的排氣，在取樣結束後，應儘速加以分析。在取樣袋中的稀釋後排氣及環境空氣，必須在每一階段結束後的20分鐘(min)內加以分析，流程參考圖3。

2、在每一取樣分析前，每一污染物所使用的分析儀範圍，應以適當的標準氣體（純氣體）設定到零。

3、分析儀應該以具有公稱濃度介於全刻度的70%和100%之間的標準氣體（校正氣體）來校正。

4、分析儀的歸零應該稍後再檢查。如果讀數和前２．所設定的值偏差超過2%時，該程序必須重做。

5、分析取樣。

6、在分析之後，歸零及跨距應該使用相同的氣體重新再檢查。如果這些複檢值在前3．所說明的2%以內時，分析的結果便可以接受。
	壹、三、(七)

分析程序

1、收集於袋中的排氣，在取樣結束後，應儘速加以分析。在取樣袋中的稀釋後排氣及環境空氣，必須在每一階段結束後的20分鐘內加以分析，流程參考圖3。

2、在每一取樣分析前，每一污染物所使用的分析儀範圍，應以適當的標準氣體（純氣體）設定到0。

3、分析儀應該以具有公稱濃度介於全刻度的70%和100%之間的標準氣體（校正氣體）來校正。

4、分析儀的歸零應該稍後再檢查。如果讀數和前２．所設定的值偏差超過2%時，該程序必須重做。

5、分析取樣。

6、在分析之後，歸零及跨距應該使用相同的氣體重新再檢查。如果這些複檢值在前3．所說明的2%以內時，分析的結果便可以接受。
	修正部分文字。

	壹、三、(八)

市區換檔時機由製造廠商提供。
	壹、三、(八)

市區換檔時機由製造廠商提供。
	本條文不修正。


Ci：稀釋後廢氣污染物淨濃度（ppm）。


Ci：稀釋後廢氣污染物淨濃度（ppm）。

	Ci=Ce-Cd(1-1/DF) 。
其中
Ce：稀釋後廢氣中污染物之濃度（ppm）。

Cd：稀釋空氣中污染物之濃度（ppm）。

DF為稀釋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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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Cco2：收集袋中CO2氣體之濃度(%)。

CHC：收集袋中HC氣體之濃度(%)。

Cco：收集袋中CO氣體之濃度(%)。
	修正部分文字。
	

	壹、三、(十)

結果之採用由主管機關訂定之。
	壹、三、(十)

結果之採用由主管機關訂定之。
	本條文不修正。

	壹、四

引用標準：

CNS 1218 石油產品之蒸餾試驗法

CNS 3103 機器腳踏車運轉試驗方法總則

CNS 3577 液體石油產品中烴類型態之檢驗法（螢光性吸收法）

CNS 6360 石油產品硫分測定法（氧彈法）

CNS 12012 石油產品雷氏蒸氣壓試驗法

CNS 12013 汽油含鉛量試驗法(原子吸光光譜分析法)

CNS 12014 汽油氧化穩定性試驗法(誘導期法)

CNS 12017 原油及液體石油產品密度，相對密度(比重)或API比重測定法(比重計法)
	壹、四

引用標準：

CNS 1218 石油產品之蒸餾試驗法

CNS 3103 機器腳踏車運轉試驗方法總則

CNS 3577 液體石油產品中烴類型態之檢驗法（螢光性吸收法）

CNS 6360 石油產品硫分測定法（氧彈法）

CNS 12012 石油產品雷氏蒸氣壓試驗法

CNS 12013 汽油含鉛量試驗法(原子吸光光譜分析法)

CNS 12014 汽油氧化穩定性試驗法(誘導期法)

CNS 12017 原油及液體石油產品密度，相對密度(比重)或API比重測定法(比重計法)
	本條文不修正。


	修正公告
	現行公告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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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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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age: image8.emf]
	不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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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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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修正。

	表5、機車行車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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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5、機器腳踏車行車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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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表5名稱。

	表6、機車行車型態每段時間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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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6、機器腳踏車行車型態每段時間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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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表6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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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修正。

	[image: image19.emf]
圖2、機車市區行車型態
	[image: image20.emf]
圖2、機器腳踏車市區行車型態


	修正圖2名稱。

	[image: image21.emf]
圖3、機車廢氣排放測試流程
	[image: image22.emf]
圖3、機車冷車行車型態排氣污染測試流程
	修正圖3名稱。


	貳
本測試方法及程序適用於施行日期九十六年七月一日之機車在車體動力計上之排氣污染量試驗。
	貳
本測試方法及程序適用於施行日期九十六年七月一日之機器腳踏車(以下簡稱機車)在車體動力計上之排氣污染量試驗。
	機器腳踏車修正為機車。

	貳、一
一般規定
	貳、一
一般規格
	修正部分文字。

	貳、一、(一)
試驗結果表格如表7。
	貳、一、(一)
試驗結果表格如表7。
	本條文不修正。

	貳、一、(二)
機車之排氣污染量為模擬行車型態之排氣污染量。
	貳、一、(二)
機車之排氣污染量為模擬行車型態之排氣污染量。
	本條文不修正。

	貳、一、(三)
試驗結果以公克/公里(g/km)表示。
	貳、一、(三)
試驗結果以g/km表示。
	修正部分文字。

	貳、一、(四)
距離量測之精確度應在±0.01 公里(km)以內；時間之精確度應在±0.2 秒(s)以內。
	貳、一、(四)
距離量測之精確度應在±0.01 公里以內；時間之精確度應在±0.2 秒以內。
	修正部分文字。

	貳、一、(五)

新車型審驗測試、逐車測試、新車抽驗測試及使用中車輛召回改正調查測試所使用汽油，須符合表8之規定。品管測試須使用符合表8之汽油，或市售用油。替代清潔燃料及混合燃料車輛，在中央主管機關未公告測試用油規範前，應使用已商品化、市面上可以取得之替代清潔燃料及混合燃料。複合動力電動機車，應使用符合該內燃機燃料類別之油品規範燃料。另所使用之潤滑油依機車製造廠指定之廠牌，如為使用混合潤滑油之二行程引擎必須按照機車製造廠所規定之比例混合汽油和潤滑油。
	貳、一、(五)

使用之燃料為機車製造廠指定之燃料，但須符合表8之規定，並須與燃料消秏量試驗時所使用之燃料相同。
1、其潤滑油為機車製造廠指定之廠牌。

2、使用混合潤滑油的二行程引擎必須按照機車製造廠所規定的比例混合汽油和潤滑油。


	內容修正，允許品管測試所使用之汽油可為市售用油。

	貳、一、(六)
車重

1、空車重定義為機車在無裝載、燃料箱裝滿(或計算相當於裝滿)90%以上、潤滑油及冷卻水依規定充填之狀態下且原廠配件完備之車重。
2、參考車重為空車重加75公斤(kg)之重量。

3、慣性模擬車重為機車在車體動力計上測試時，模擬測試車之參考車重等級所設定之慣性模擬車重，詳如表9之規定。但能提供更接近參考車重之車體動力計慣性模擬車重者亦可。
	貳、一、(六)

車重
1、空車重為機車在無裝載、燃料箱裝滿90%以上、潤滑油及冷卻水依規定充填之狀態下且原廠配件完備之車重。
2、參考車重為空車重加75公斤之重量。

3、慣性模擬車重為機車在車體動力計上測試時，模擬測試車之參考車重等級所設定之慣性模擬車重，詳如表9之規定。但能提供更接近參考車重之車體動力計慣性模擬車重者亦可。
	一、修正空車重之定義，燃料箱油重可採計算方式估算。
二、修正部分文字，與實際作法一致。

	貳、一、(七)

正面面積相同，參考車重等級相同，引擎及附件相同，變速箱型式相同者，可視為同一車型試驗。
	貳、一、(七)

正面面積相同，參考車重等級相同，引擎及附件相同，變速箱型式相
	本條文不修正。

	貳、一、(八)

複合動力電動機車其電動馬達與內燃機引擎之動力輸出切換機制為手動切換者，全程應以純內燃機引擎之動力輸出方式進行測試，動力輸出切換機制為自動切換者，應以原廠設定之正常使用模式進行測試。
	
	一、本點新增。

二、新增複合動力電動機車相關測試規定。

	貳、二、(一)
車輛狀態

1、試驗時只開動必須之動力。  

2、水冷式引擎水箱及恆溫控制器，必須在正常運轉狀況。

3、如引擎使用增壓器，所有控制器必須在原製造廠規定之正常位置，且在試驗中應正常運轉。

4、試驗前機車至少須累積行駛1000公里(km)以上，若不足1000公里(km)時，則由送測廠商自行決定。

5、機車各部份所使用之機油，依照原製造廠之建議，並在試驗結果表格中註明。

6、機車之輪胎必須與登記試驗車型相同，胎壓與原製造廠
規定相同。但車體動力計規定之滾筒外徑在500公釐(mm)以下時，可將胎壓提高30%至50%，此項資料均應註明於試驗結果表格中。

7、惰速及各種調整均應依原廠修護規範辦理，並註明於試驗結果表格中。

8、待試驗機車之排氣系統不可有任何洩漏，以免廢氣外洩，影響試驗結果。

9、試驗環境：氣溫為293K~303K，絕對濕度為5.5~12.2公克水/公斤乾空氣(g water/kg dry air)。
	貳、二、(一)
車輛狀態

1、試驗時只開動必須之動力。  

2、水冷式引擎水箱及恆溫控制器，必須在正常運轉狀況。

3、如引擎使用增壓器，所有控制器必須在原製造廠規定之正常位置，且在試驗中應正常運轉。

4、試驗前機車至少須累積行駛1000公里以上，若不足1000公里時，則由送測廠商自行決定。

5、機車各部份所使用之機油，依照原製造廠之建議，並在試驗結果表格中註明。

6、機車之輪胎必須與登記試驗車型相同，胎壓與原製造廠
規定相同。但車體動力計規定之滾筒外徑在500公釐以下時，可將胎壓提高30%至50%，此項資料均應註明於試驗結果表格中。

7、惰速及各種調整均應依原廠修護規範辦理，並註明於試驗結果表格中。

8、待試驗機車之排氣系統不可有任何洩漏，以免廢氣外洩，影響試驗結果。

9、試驗環境：氣溫為293K~303K，絕對濕度為5.5~12.2gH2O/kg乾空氣。
	修正部分文字

	貳、二、(二)
車體動力計及負載之設定
1、以車體動力來模擬路面的計行車阻力。車輛在加速或減速期間之質量是利用飛輪或電氣補償方法模擬其等值慣性質量。

2、動力計的設定必須不受所經過時間的影響，亦不可以使車輛產生任何可感受到的震動和損害到車輛正常操作。

3、動力計必須安裝一種速度感測器，使測試車輛之駕駛者，能在任何時刻比較車輛之實際速度和所要求之速度，並且能夠使駕駛市區行車型態時，合乎要求之精確度。
4、車輛速度是由量測動力計滾筒之切線速度而得，車輛速度在0 到10 公里/小時(km/h)之間，量測精確度在 ± 2公里/小時(km/h)以內，車輛速度超過10公里/小時(km/h)時，則量測精確度在 ± 1公里/小時(km/h)以內。
5、車體動力計提供之阻力由下列方程式計算：

FT =a+bV2
其中
FT：為車體動力計提供的行駛阻力，牛頓(N)。
a：為前輪滾動阻力，牛頓(N)，其值如表9。
b：為空氣動力阻力係數，牛頓/(公里/小時)2﹝N/〈km/h〉2﹞，其值如表9。
V：車速，公里/小時(km/h)。
6、動力計阻力設定確認
至少應以四個指定速度點對底盤動力計之行駛阻力作確認，指定速度點之間距不得超過20公里/小時(km/h)，且間距應相同。
在初始設定之後，應立即量測指定速度對應於車體動力計上之滑行時間，
在量測滑行時間之過程中，機車不應置於車體動力計上，當車體動力計之速度超過測試型態之最大速度時，即可開始量測滑行時間，量測至少應執行三次，並由這些結果計算平均滑行時間ΔtE。在指定速度vj下，由初速度v1滑行至末速度v2，其對應於車體動力計上之行駛阻力FE(vj)可由以下公式計算：
v1=vj+Δv

v2=vj-Δ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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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mi：慣性模擬車重，公斤(kg)，如表9

2Δv：滑行之速度差，公里/小時(km/h)= v1- v2

ΔtE：平均滑行時間，秒(s)

在指定速度點之設定誤差ε計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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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FT：依表9計算之行駛阻力，牛頓(N)

若設定誤差不符以下要求，則須重新調整車體動力計，並重複上述步驟，直到設定誤差符合要求為止：
ε≦ 2 %，當v≧50公里/小時(km/h)

ε≦ 3 %，當30公里/小時(km/h)≦v＜50公里/小時(km/h)
ε≦ 10 %，當v＜30公里/小時(km/h)
7、慣性模擬車重

車輛之參考車重在車體動力計上必須以慣性重量予以模擬，其參考車重與慣性模擬車重之關係如表9所示。
8、在整個測試期間，一個變速冷卻風扇應置於機車前方，將冷卻空氣直接吹向機車，以模擬實際之操作狀態，風扇速度之要求如下：動力計滾筒切線速度在10 到50公里/小時(km/h)範圍內，風扇出口之空氣直線速度與滾筒切線速度之偏差應在 ± 5公里/小時(km/h)以內，滾筒切線速度在50公里/小時(km/h)以上時，空氣直線速度與滾筒切線速度之偏差應在±10 %以內，當滾筒切線速度低於10公里/小時(km/h)時，空氣直線速度可以為零。
前項空氣直線速度應為九個量測點之平均值，這九個量測點應位於將風扇出口劃分為九個矩形區域之中心點(將風扇出口之垂直邊與水平邊各劃分為三個相等部分)，這九個點之量測值應在此九個點平均值之10%之內。
風扇出口截面積至少應為0.4平方公尺(m2)，風扇出口下緣應距地板5到20公分(cm)，風扇出口應與機車縱軸方向垂直，並置於機車前輪前方30到45公分(cm)，空氣直線速度之量測裝置應置於離風扇出口0到20公分(cm)處。
	貳、二、(二)
車體動力計及負載之設定
1、以車體動力來模擬路面的計行車阻力。車輛在加速或減速期間之質量是利用飛輪或電氣補償方法模擬其等值慣性質量。

2、動力計的設定必須不受所經過時間的影響，亦不可以使車輛產生任何可感受到的震動和損害到車輛正常操作。

3、動力計必須安裝一種速度感測器，使測試車輛的駕駛者，能在任何時刻比較車輛的實際速度和所要求之速度，並且因此能夠使駕駛市區行車型態時，合乎要求之精確度。

4、車輛的速度是依動力計滾筒轉數來加以決定，對於速度超過10km/h 時，它必須測到±1km/h 之精確度。這種量測速度的裝置，必須和由動力計帶動的距離量測裝置相連接。

5、車體動力計提供之阻力由下列方程式計算：

F=a+bV2
其中

F：為車體動力計提供的行駛阻力(N)。

a：為前輪滾動阻力(N)， 其值如表9。

b：為空氣動力阻力係數﹝N/〈km/h〉2﹞，其值如表9。

V：車速(km/h)。

6、慣性模擬車重

車輛的參考車重在車體動力計上必須以慣性重量予以模擬，其參考車重與慣性模擬車重之關係如表9所示，其範圍由100公斤至500公斤。
7、在車體動力計上試驗時，需有一輔助風扇作用在車輛冷卻系統（水冷式）或進氣口（氣冷式），以使測試車輛之引擎（冷卻水，機油）溫度與道路行駛中之溫度差在±5℃以內，風扇出口面積至少0.4m2，風速與車速同步變化於10 km/h以上時，精確度為±10%，且風扇出口最低邊距離地面在0.15公尺與0.2公尺之間，風扇出口端距離車子在0.3公尺與0.45公尺之間。
	一、修正部分文字。

二、修正貳、二、(二)、4，與歐盟三期一致。
三、新增貳、二、(二)、6，與歐盟三期一致。
四、刪除貳、二、(二)、7部分文字，與實際作法一致。
五、修正貳、二、(二)、8，與歐盟三期一致。

	貳、二、(三)
廢氣取樣系統

1、廢氣取樣系統為量測機車在行駛一段距離內所排放廢氣之重量，量測時必須在可控制情況下，以環境空氣稀釋車輛所排放出之廢氣。
2、廢氣取樣系統計算廢氣量應符合下列之規定：

(1)機車排出之廢氣與稀釋氣體之總體積必須量測，並收集一定比例體積樣本作取樣。

(2)由污染物在收集樣本氣體中之濃度及在稀釋氣體之濃度，計算出其排放污染物之重量。

3、廢氣取樣系統在取樣過程中應避免取樣氣體中水份之凝結。
4、機車廢氣取樣系統簡圖如圖4。

5、廢氣取樣糸統中所有管路不可有洩漏，且材質不得影響廢氣濃度。
	貳、二、(三)
廢氣取樣系統

1、廢氣取樣系統為量測機車在行駛一段距離內所排放廢氣之重量，量測時必須在可控制情況下，以大氣稀釋車輛所排放出之廢氣。

2、廢氣取樣系統計算廢氣量應符合下列之規定：

(1)機車排出之廢氣與稀釋氣體之總體積必須量測，並收集一定比例體積樣本作取樣。

(2)由污染物在收集樣本氣體中之濃度及在稀釋氣體之濃度，計算出其排放污染物之重量。

3、廢氣取樣系統在取樣過程中應有除去樣本氣體中水份之裝置。

4、機車廢氣取樣系統簡圖如圖4。

5、廢氣取樣糸統中所有管路不可有洩漏，且材質不得影響廢氣濃度。
	修正部分文字，使定義更明確。

	貳、二、(四)
廢氣分析儀

1、廢氣由下列儀器分析：

CO、CO2由非發散性紅外線分析器(Non-dispersive Infrared Rays，簡稱NDIR)分析。

HC由火焰離子分析器(Flame Ionization Detector，簡稱FID)分析，以丙烷做校正，以碳當量（C1）來表示。
NOx由化學發光分析器(Chemiluminescent Detector，簡稱CLD)分析，具有NO2轉換為NO之轉換器。

2、精準度

分析儀的精確度在±3%以內。

3、校正

每一分析儀至少每日做一次標準氣體校正，每六個月做一次曲線校正。
	貳、二、(四)
廢氣分析儀

1、廢氣由下列儀器分析：

CO、CO2由非發散性紅外線分析器(Non-dispersive Infrared Rays，簡稱NDIR)分析。

HC由火焰離子分析器(Flame Ionization Detector，簡稱FID)分析，以丙烷做校正，以碳當量（C1）來表示。
NOx由化學發光分析器(Chemiluminescent Detector，簡稱CLD)分析，具有NO2轉換為NO之轉換器。

2、精準度

分析儀的精確度在±3%以內。

3、校正

每一分析儀至少每日做一次標準氣體校正，每六個月做一次曲線校正。
	本條文不修正。

	貳、二、(五)
廢氣體積量測

量測廢氣體積係由廢氣取樣系統來取得，精確度在±2%以內。
	貳、二、(五)
廢氣體積量測

量測廢氣體積係由廢氣取樣系統來取得，精確度在±2%以內。
	本條文不修正。

	貳、二、(六)
標準氣體

標準氣體包含純氣體及校正氣體，純氣體可用於校正及操作。

1、氣體

純氮：純度在99.95%以上，HC<1ppm，CO<1ppm，CO2<400ppm，NO<0.1ppm。

純空氣：純度在99.95%以上，HC<1ppm，CO<1ppm，CO2<400ppm，NO<0.1ppm。

氧：體積在18%至21%之間。

純氧：純度99.95%以上。

氫：純度40%之氫與純度60%之氦，及純度40%之氫與純度60%之氮；其HC皆不超過1ppm。

純氫：純度99.95%以上，HC不超過1ppm。

2、校正氣體

C3H8和純空氣。

CO和純氮。

CO2和純氮。

NO和純氮。

所有校正氣體之實際與標示濃度差異須在±2%以內。
	貳、二、(六)
標準氣體

標準氣體包含純氣體及校正氣體，純氣體可用於校正及操作。

1、氣體

純氮：純度在99.95%以上，HC<1ppm，CO<1ppm，CO2<400ppm，NO<0.1ppm。

純空氣：純度在99.95%以上，HC<1ppm，CO<1ppm，CO2<400ppm，NO<0.1ppm。

氧：體積在18%至21%之間。

純氧：純度99.95%以上。

氫：純度40%之氫與純度60%之氦，及純度40%之氫與純度60%之氮；其HC皆不超過1ppm。

純氫：純度99.95%以上，HC不超過1ppm。

2、校正氣體

C3H8和純空氣。

CO和純氮。

CO2和純氮。

NO和純氮。

所有校正氣體之濃度精確度在±2%以內。
	修正部分文字，使定義更明確。

	貳、二、(七)
其他設備
1、稀釋混合氣溫度必須精確測量到±1℃以內，測試間溫度必須精確測量到±2℃以內。
2、大氣壓力必須精確測量到±0.133 千帕(kPa)。
3、絕對溼度（H）必須精確測量到±5％。
	貳、二、(七)
其他設備
1、除非另有規定，溫度必須精確測量到±1.5℃。

2、大氣壓力必須精確測量到0.1kPa。

3、絕對溼度（H）必須精確測量到±5％。
	修正部分文字，與歐盟三期一致。

	貳、二、(八)
參考環境

氣壓：101.33千帕(kPa)
氣溫：273 K
	貳、二、(八)
參考環境

氣壓：101.3 kPa

氣溫：298 K
	修正參考環境，與歐盟三期一致。

	
	貳、二、(九)
空氣密度

機車在量測排氣污染量時，由下列公式計算空氣密度，當時之空氣密度與參考環境之空氣密度差額必須在±7.5%以內。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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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試驗時之空氣密度。
do：參考環境之空氣密度。
HT：試驗時之氣壓（kPa）。
TT：試驗時之絕對溫度(K)。
	一、本點刪除。

二、法規更新，爰予以刪除。

	貳、二、(九)
行車型態
1、 表10為機車在車體動力計上試驗時所依循之標準市區行車型態(參考圖5)各段操作時間說明表，表11為機車在車體動力計上試驗時所依循之非市區行車型態(參考圖6)各段操作時間說明表。
2、 換檔時機
車輛按其換檔種類（非自動、半自動、自動），依製造廠之建議換檔而於加速時得到最平穩之加速度。
3、 容許誤差
車輛在車體動力計上駕駛時，車速與行車型態之速度相差應在1公里/小時(km/h)以內，在型態變換過程中，可允許車速超出偏差範圍，但除貳、二、(九)、5節及貳、二、(九)、6節以外之任何情況下，其超過偏差之時間應在0.5 秒(s)以內。
時間容許誤差應在±0.5 秒(s)以內。
速度與時間之複合容許誤差如圖5所示。
量測行車型態行駛距離之容許誤差必須在 ± 2﹪之內。
4、 惰速
（1）手排變速箱
在引擎惰轉期間離合器必須接合，而且檔位為空檔。
為使加速依正常之行車型態進行，車輛必須在惰轉之最後階段、開始加速之前5秒 (s)，分開離合器並排入一檔。
市區行車型態開始之第一個惰轉階段，其時間包含離合器位於接合狀態之空檔之6秒(s)惰轉，以及離合器位於分離狀態之一檔之5秒(s)惰轉。
在市區行車型態之其他惰轉階段，其時間包含離合器位於接合狀態之空檔之16秒(s)惰轉，以及離合器位於分離狀態之一檔之5秒(s)惰轉。
市區行車型態之最後一個惰轉階段，其時間為離合器位於接合狀態之空檔之7秒(s)惰轉。
（2）半自動變速箱
依製造廠之操作說明進行，如無規定，則依手排變速箱相關規定進行。
（3）自動變速箱
在測試期間，任何時間都不能操作選擇桿，除非製造廠另有規定，在後者情況下，應依手排變速箱之步驟進行。
5、 加速
在加速過程中，加速度之變化率應盡可能保持穩定。
若機車之加速能力，不足以在容許誤差下達到加速階段所規定之車速；機車之節流閥就必須完全打開，一直到達到行車型態中所規定之速度為止；然後依規定進行後續之行車型態。
6、 減速
所有之減速都必須完全關閉節流閥，離合器處於接合狀態，當時速達到10公里/小時(km/h)時或引擎運轉開始不穩定時，應使離合器分離。
若實際減速時間比規定之時間長，應使用煞車以跟上行車型態。
若實際減速時間比規定之時間短，則車速應以後續階段相同之穩定狀態或惰轉狀態進行並接續下去，以恢復理論之行車型態時間，在此狀況下，貳、二、(九)、3節之規定並不適用。
減速階段結束時(機車停止在動力計上)，檔位應置於空檔，並使離合器接合。
7、 定速
由加速過渡到定速時，應避免猛然加油或關閉節流閥情形。
定速階段應以保持節流閥位置不變之方式達成。
	貳、二、(十)
行車型態
1. 表10為機車在車體動力計上試驗時所依循之標準市區行車型態週期(參考圖5)各段操作時間說明表，表11為機車在車體動力計上試驗時所依循之非市區行車型態週期(參考圖6)各段操作時間說明表。
2. 換檔時機
車輛按其換檔種類（非自動、半自動、自動），依製造廠之建議換檔而於加速時得到最平穩之加速度。
3. 容許差額
車輛在車體動力計上駕駛時，車速與行車型態之速度相差應在1 km/h以內，時間相差應在0.5 秒以內。
4. 惰速
惰速期間以釋放離合器，檔置於空檔為原則。
5. 加速
在加速段中儘量保持定加速度。
車輛之最大加速未能達到需要者，以油門加到最大位置，使車速達到加速段的速度，其增加的時間差額由減少加速以後之定速段時間來平衡。
6. 減速
在減速段中儘量保持定減速度，油門全關，當車速達10 km/hr時拉離合器。
若減速時間超過行車型態減速時間，則適當的使用煞車。
如車輛在不加油門及煞車之減速時間低於行車型態，其減少之時間差額，由增加接著的惰速段或定速段補償。
車輛在減速至車速為零時，應將排檔置於空檔，並釋放離合器。
7. 定速
車輛經過加速段至定速段時，注意勿使車速上昇超過容許差額。
	修正內容，與歐盟三期一致。

	貳、三、(一)

測試前；機車須於燃料箱加入20%以上容量之測試用油，置於靜置室靜置，靜置室環境溫度必須介於20℃～30℃之間。
	貳、三、(一)

測試前；機車須置於靜置室靜置，靜置室環境溫度必須介於20℃～30℃之間。
	修正測試前測試用油添加量。

	貳、三、(二)
車輛須充分靜置直到引擎機油或冷卻水溫度與靜置室的環境溫度相差在±2K以內，才能進行行車型態測試，流程參考圖7。
	貳、三、(二)
車輛須充分靜置直到引擎機油或冷卻水溫度與靜置室的環境溫度相差在±2K以內，才能進行行車型態測試，流程參考圖7。
	本條文不修正。

	貳、三、(三)
機車在整個測試期間保持近乎水平，以避免不正常的燃料分佈。
	貳、三、(三)
機車在整個測試期間保持近乎水平，以避免不正常的燃料分佈。
	本條文不修正。

	貳、三、(四)
依照行車型態測試排氣污染。

1、如果車體動力計在2小時(hr)內沒有運轉過，則應該使用非測試車輛，或相當的方法以50公里/小時(km/h) 的速度進行暖機，其時間至少15分鐘(min)以上。

2、機車於不須啟動引擎的情況下，放置到車體動力計上，該車之傳動輪須位於動力計的滾筒上。

3、用於收集測試期間車輛排氣之裝置應為密閉式系統，排氣收集管應連接至車輛之尾管上，並確認其連接為氣密，其排氣背壓變化應在± 1.25千帕(kPa)以內；若能確保車輛排氣管出口處保持環境大氣壓力下，所有之排氣都能被收集，也可使用開放式之裝置。在測試溫度下，排氣之收集必須不可發生會影響排氣性質之凝結現象。

4、測試係於動力計上依照行車型態進行，引擎排氣量小於150立方公分(cm3)之機車，其測試行車型態為連續行駛6個標準市區行車型態(標準市區行車型態參考圖5)，共1170秒(s)之測試，引擎排氣量大於(含)150立方公分(cm3)之機車，其測試行車型態為連續行駛6個標準市區行車型態再加上1個非市區行車型態(非市區行車型態參考圖6)，共1570秒(s)之測試。對於排氣量大於(含)150立方公分(cm3)之機車，若其允許之最大車速不超過(含)110公里/小時(km/h)，則非市區行車型態之最大車速以90公里/小時(km/h)為限。且須記錄實際行駛速度和時間之關係，該行駛之速度和距離係利用車體動力計滾筒或軸之轉數來測量。

5、發動引擎時，同時開始取樣。

6、原則上手動阻風門應於第一個0~50公里/小時(km/h)加速階段前儘早關閉，無法達此要求，應註明實際關閉之時間。阻風門必須依製造商之規定來進行調整。

7、排氣是由測試間環境空氣來稀釋，並以固定流量比例導引進入排氣取樣收集袋內。

8、取樣流量之速率應該調整到使取樣氣體量足夠穩定分析用，取樣系統之氣體流量至少應為150公升/小時(L/h)。

9、測試期間，排放之廢氣被環境空氣稀釋，稀釋混合氣之流量應維持定值，測試過程中，稀釋混合氣之取樣氣體應連續流到一個或多個取樣袋中，以計算各污染物之濃度平均值。

10、稀釋混合氣流量測量裝置及取樣選擇閥應加以調整，使得稀釋混合氣取樣氣體在第一階段時能被導引進入稀釋混合氣取樣收集袋內，並使得環境空氣取樣也能進入另外一個袋內。

11、在取樣袋中之CO、CO2、HC及NOx之濃度隨後被分析。在每一階段所收集到相對應環境空氣取樣氣體，是為了能夠對環境空氣中污染物濃度之影響做修正。

12、行車型態測試應在最後一個減速車況後（1170秒(s)或1570秒(s)）結束，同時停止取樣，並儘快於10 分鐘(min)內完成惰轉狀態污染測試(參考附錄一)。

13、該引擎應依照製造廠附給車主手冊上的操作說明來啟動。在冷啟測試階段時，如果該引擎在開始測試10秒(s)內無法啟動，應停止發動並且找出啟動失敗的原因加以修復。若修復工作在30分鐘(min)內完成，則測試可以重新進行。

14、如開始測試後又熄火，駕駛員應該重複該啟動程序，但機車在10秒(s)內無法再啟動，該測試視為無效，但具惰轉熄火(idle-stop)功能之車輛除外。
	貳、三、(四)
依照行車型態測試排氣污染。

1、如果車體動力計在2小時 內沒有運轉過，則應該使用非測試車輛，或相當的方法以50km/h 的速度進行暖機，其時間至少15分鐘以上。

2、機車於不須啟動引擎的情況下，放置到車體動力計上，該車之傳動輪須位於動力計的滾筒上。

3、排氣收集管應連接至車輛的尾管上，並確認其連接為氣密。

4、測試係於動力計上依照行車型態進行，引擎排氣量小於150cm3之機車，其測試行車型態為連續行駛6個標準市區行車型態週期(參考圖5)，共1170秒之測試，引擎排氣量大於(含)150cm3之機車，其測試行車型態為連續行駛6個標準市區行車型態週期(參考圖5)再加上1個非市區行車型態週期(參考圖6)，共1570秒之測試。當排氣量小於150cm3之機車極速無法達到50 km/h時，未達50 km/h 部份以極速方式進行。當排氣量大於(含)150cm3之機車極速無法達到110 km/h時，其非市區行車型態最高速度以90 km/h為限，當機車極速無法達到120 km/h，但可以達到110 km/h時，其非市區行車型態未達120 km/h 部份以極速方式進行。且須記錄實際行駛速度和時間之關係，該行駛的速度和距離係利用車體動力計滾筒或軸的轉數來測量。

5、發動引擎時，同時開始取樣。

6、手動阻風門應於第一個0~50 km/h加速階段前儘早關閉。

7、排氣是由測試間環境空氣來稀釋，並以固定流量比例導引進入排氣取樣收集袋內。

8、取樣流量的速率應該調整到使取樣氣體量足夠穩定分析用。

9、測試期間可由測試取樣系統將排氣導引進入一個排氣取樣收集袋內或者可將排氣導入多個排氣取樣收集袋內，並計算多個收集袋中各污染物之濃度平均值。

10、排氣流量測量裝置及取樣選擇閥應加以調整，使得排氣取樣在第一階段時能被導引進入排氣取樣收集袋內，並使得環境空氣取樣也能進入另外一個袋內。

11、在取樣袋中的CO、CO2、HC及NOx的濃度隨後被分析。在每一階段所收集到相對應環境空氣試樣，是為了能夠對環境空氣濃度的影響做修正。

12、行車型態測試應在最後一個減速車況後（1170秒或1570秒）結束，同時停止取樣，並儘快於10 分鐘內完成惰轉污染測試。

13、該引擎應依照製造廠附給車主手冊上的操作說明來啟動。在冷啟測試階段時，如果該引擎在開始測試10秒內無法啟動，應停止發動並且找出啟動失敗的原因加以修復。若修復工作在30分鐘內完成，則測試可以重新進行。

14、如引擎啟動後又熄火，駕駛員應該重複該啟動程序，但機車在開始測試10秒內無法再啟動，該測試視為無效且須進行修復工作。
	一、修正內容，與歐盟三期一致。
二、修正部分文字，使定義更明確。

	貳、三、(五)
分析程序

1、在取樣袋中之稀釋混合氣及環境空氣，必須在測試結束後20分鐘(min)內加以分析，流程參考圖7。

2、在每一取樣氣體分析前，每一污染物所使用之分析儀範圍，應以適當之歸零氣體(zero gas)設定到零。

3、分析儀應該以具有公稱濃度介於全刻度70%至100%間之全幅氣體(span gas)來校正。

4、分析儀之歸零應該再檢查。如果讀值和貳、三、(五)、2所設定之值，其偏差超過2%時，該程序必須重做。

5、分析取樣氣體。

6、在分析之後，歸零(zero)及跨距(span)應該使用相同之氣體重新再檢查。如果這些複檢值與貳、三、(五)、3設定值之偏差在2%以內時，分析之結果便可以接受。
	貳、三、(五)
分析程序

1、收集於袋中的排氣，在取樣結束後，應儘速加以分析。在取樣袋中的稀釋後排氣及環境空氣，必須在每一階段結束後的20分鐘內加以分析，流程參考圖7。

2、在每一取樣分析前，每一污染物所使用的分析儀範圍，應以適當的標準氣體（純氣體）設定到0。

3、分析儀應該以具有公稱濃度介於全刻度的70%和100%之間的標準氣體（校正氣體）來校正。

4、分析儀的歸零應該稍後再檢查。如果讀數和前２．所設定的值偏差超過2%時，該程序必須重做。

5、分析取樣。

6、在分析之後，歸零及跨距應該使用相同的氣體重新再檢查。如果這些複檢值在前３．所說明的2%以內時，分析的結果便可以接受。
	修正部分文字，使定義更明確。

	貳、三、(六)
換檔時機由製造廠商提供。
	貳、三、(六)
換檔時機由製造廠商提供。
	本條文不修正。


Cco2：稀釋混合氣收集袋中CO2氣體之濃度(%)。

Cco2：收集袋中CO2氣體之濃度(%)。
	CHC：收集袋中HC氣體之濃度(%)。
Cco：收集袋中CO氣體之濃度(%)。
	1.修正參考環境時之密度，與歐盟三期一致。
2.修正部分文字，使定義更明確。
	

	貳、三、(八)

結果之採用由主管機關訂定之。
	貳、三、(八)

結果之採用由主管機關訂定之。
	本條文不修正。


CNS 1218 石油產品之蒸餾試驗法
	CNS 3103 機器腳踏車運轉試驗方法總則
CNS 3577 液體石油產品中烴類型態之檢驗法（螢光性吸收法）
CNS 6360 石油產品硫分測定法（氧彈法）
CNS 12012 石油產品雷氏蒸氣壓試驗法
CNS 12013 汽油含鉛量試驗法(原子吸光光譜分析法)

CNS 12014 汽油氧化穩定性試驗法(誘導期法)

CNS 12017 原油及液體石油產品密度，相對密度(比重)或API比重測定法(比重計法) 
	修正引用標準，與歐盟三期一致。
	


	修正公告
	現行公告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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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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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內容，與歐盟三期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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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內容有誤，修正部分文字。

	表10、機車市區行車型態

[image: image36.emf]
	表10、機器腳踏車市區行車型態
[image: image37.emf]
	一、修正部分文字，使定義更明確。

二、修正表10名稱。

	表11、機車非市區車行車型態
[image: image38.emf]
	表11、機器腳踏非市區車行車型態
[image: image39.emf]
	一、修正部分文字，使定義更明確。

二、修正表11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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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修正。

	[image: image42.emf]
圖5、機車市區行車型態
	[image: image43.emf]
圖5、機器腳踏車市區行車型態
	一、修正內容，與歐盟三期一致。

二、修正圖5名稱。

	[image: image44.emf]
圖6、機車非市區行車型態
	[image: image45.emf]
圖6、機器腳踏車非市區行車型態
	修正圖6名稱。

	[image: image46.emf]
圖7、機車廢氣排放測試流程
	[image: image47.emf]
圖7、機車冷車行車型態排氣污染測試流程
	修正圖7名稱。


	修正公告
	現行公告
	說明

	附錄一、機車惰轉狀態污染測試程序
本程序說明「交通工具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中所規定之惰轉狀態排氣中CO及HC含量之測試程序，CO2之含量也需量測出來。本惰轉狀態污染測試僅適用於火花點火引擎之機車。本測試程序也可以分開來單獨實施。
1、 測試設備與油品規格
1、 廢氣分析儀應該屬於非發散紅外線(NDIR)型式以分析排氣中之CO、CO2、HC(以已烷當量(C6H14)來表示)，分析儀應該要有一適當之量測範圍，能夠充分量測到排放限制值。準確度必須在儀器刻度全幅(Full Scale)之±3%以內。分析儀之刻度對於CO及CO2要以Vol%讀出，而HC要以Vol-ppm讀出，並應該定期進行校正方可使用，且應該經常進行必要之確認動作，以符合上述之準確度。
2、 分析儀歸零或校正氣體之規格，應依照廢氣分析儀廠商之規定使用。
3、 連接到排氣管上之氣密延長管應採用內徑4公分(cm)，長60公分(cm)之套管。
4、 引擎惰轉速度應以準確度在量測值±2%以內之轉速計來量測
5、 測試所使用之汽油，須符合本文表8之試驗用油規範或「車用汽柴油成分管制標準」之規定，替代清潔燃料及混合燃料車輛，在中央主管機關未公告測試用油規範前，應使用已商品化、市面上可以取得之替代清潔燃料及混合燃料，複合動力電動機車，應使用符合該內燃機燃料類別之油品規範燃料。
2、 惰轉狀態污染量測程序
1、 打開轉速計與分析儀電源開關，依設備廠商之規定，進行適當暖機及校正，並確認儀器正常。
2、 啟動測試車輛，進行適當暖車。
3、 測試車輛應在引擎達到車輛製造廠規範之正常工作溫度狀態下進行量測，具有手動或半自動排檔之車輛，必須以離合器嚙合而檔位在空檔(neutral)位置之情況下實施測試。自動排檔之車輛必須在完全關閉節流閥之情況下實施測試。
4、 測試車輛之排氣系統不得有洩漏。
5、 在取樣之前，分析儀應該使用周圍環境空氣或N2來歸零。
6、 測試車輛排氣口必須連接於氣密之延長套管，以使廢氣取樣探針可以順利插入並量測，延伸套管之形狀須能避免讓取樣探針周圍之廢氣被空氣稀釋，且不會增加排氣背壓超過1.25千帕(kPa)，也不會影響車輛之運作。
7、 待引擎轉速及CO、HC及CO2各別濃度在讀數穩定下來時，應記錄污染值，CO與CO2之濃度值至少記錄至小數點以下一位數；HC之濃度值至少記錄至整數；所有新車測試，包含新車型審驗測試、品管測試、新車抽驗(蒸發排放測試除外)，以及逐車測試，須記錄引擎轉速，其值應以rpm為單位來表示，記錄至整數。
8、 有效檢驗數值判定之判定基準：
(1)第一個篩選條件：
當CO2＜3.0%，CO或HC值超過排放標準。
當CO2≧3.0%，CO+CO2≧8%。
(2)第二個篩選條件：
當CO2、HC、CO超過排氣分析儀有效量測範圍時，應以排氣分析儀量測極限值表示。
9、 若車輛安裝有一個以上之排氣口，則這些排氣口就必須連接到同一個管路；或必須測試每一個排氣口之濃度，再由這些濃度計算出其算術平均值。
10、 若車輛為複合動力電動機車，或是車輛為具自動idle-stop功能之機車，於適當暖車後且節流閥完全關閉狀態下，引擎自動處於不運轉狀態，且無法強制切換為惰轉狀態，則免量測惰轉污染及惰轉轉速。
	
	一、本附錄新增。

二、新增附錄，訂定惰轉狀態之污染測試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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